新北市立林口國中學生經濟補助實施辦法

1、 宗旨

1、 以人飢己飢、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，協助本校學生在就學上需要的關懷。

2、 藉由協助學生就學上所需繳交的費用，以免學生因家庭經濟困境而中輟，使學生能完成基本學業。

2、 對象

本校之學生，因家庭遭逢重大變故，或家庭經濟困難，難以負擔學費者。

3、 補助原則

1、 本著濟助學生就學的精神，以協助完成學業為主。

2、 經鄉公所濟助後，若有需要再濟助或長期濟助者，可轉介家長會或其他社福組織，繼續協助。

3、 凡接受本校濟助之案主，由導師及行政單位定期關懷。

4、 補助項目
1、 共計五大項：註冊費、合作社代收費、午餐費、課輔費。
2、 部分受補助學生屬原住民、低（中低）收入戶、身心障礙（或家長）、單親家庭身份者，另有政府補助專項及額度，將會同註冊組、衛生組釐清補助款項，予以補助差額。
5、 申請方式

每學年填寫申請單一次，請導師於學期中了解學生家庭狀況改善程度。
6、 審查：

1、 每學期結束前，由教務處註冊組彙整導師初核之申請表。開學後召開審查會以審查其補助項目。

2、 為避免因為其他政府單位補助而重複補助，審查小組將加以核對驗證，於審查會審查後彙整造冊。
3、 七年級新生可於開學後審查會前提出申請，八、九年級學生若有臨時變故者，亦可於審查會前提出。
4、 由本校各處室主任、級導師、輔導組長（兼秘書）、註冊組長、衛生組長、家長會為審查委員，組成審查小組。不定期召開審查委員會，審查學生補助項目，並且提報相關補助對象及關懷案主學習後續情形。
7、 經費來源

1、 鄉公所補助
2、 家長會補助
3、 家長個人捐款
8、 本辦法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新北市立林口國中學生經濟補助申請表
      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生姓名
	
	班級
	年    班    號

	家長姓名
	
	家長

聯絡電話
	（H）：

大哥大：

	通訊地址
	

	家庭成員

簡 述
	

	家庭經濟狀況陳述
	1.家庭總收入:每月___________________ 元
2.有無負債：□有(金額：_____________ 元) □無

3.扶養人口數:_______ 人
4.住處是否租賃：□是 □否

5.其他補充事項說明:

	導師意見
	
	導師

簽名
	

	導師建議

補助項目
(請勾選)
	學  雜   費
	午餐費
	課後

輔導費

	
	註冊費(家長會、書籍、保險費)
	
	

	
	
	
	

	核定補助

項目及金額
	學  雜   費
	午餐費
	課後

輔導費

	
	註冊費(家長會、書籍、保險費)
	
	

	
	
	
	

	審查小組

綜合意見
	

	後續關懷

記錄
	


粗黑方框部分由審查小組填寫
